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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品牌展位 

一、什么是品牌展位？ 

品牌展位，是为提高广交会参展企业和参展商品的水平，实施中国出

口商品品牌战略而设置的展位。该部分展位由企业通过交易团、联合交易

分团直接向大会申请，不占交易团、联合交易分团分配基数，展位位置也

在各展区中优先安排。 

 

二、目前哪些展区设有品牌展位？ 

第一期： 流花路展馆 琶洲展馆 

 服装 家用电器 

 家用纺织品 电子及信息产品 

 抽纱 灯具灯饰 

 鞋帽 工具 

 纺织原料面料 机械及设备 

 裘革皮羽绒及制品 五金制品 

 地毯及挂毯 建材 

 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 小型车辆及配件 
  化工及矿产 

  

 
 

第二期： 流花路展馆 琶洲展馆 

 礼品 日用品 

 装饰品 家具 

 玩具 陶瓷 

 钟表眼镜 器皿及餐厨用品 

 办公文具 箱包 

 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 食品及茶叶 

 园艺 土畜产品 

（展区如有变动，将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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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品牌展位的申请 

一、哪些企业可以申请品牌展位? 

品牌类展位申请安排范围为： 

（一）列入“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名单的企业。 

（二）各交易团、联合各分团推荐的企业。不在“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

展的出口名牌”名单内的企业，符合广交会的参展资质要求，并满足以下

必备条件的，即可通过所属交易团申请广交会品牌展位： 

1、在中国关境内依法注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上年度出口额不低于 500 万美元或销售额不低于 1亿元人民币 

3、通过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4、近三年来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受过行政处罚，未因出口商品质

量问题被国外索赔，没有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或经查证属实的重大质量投诉。 

5、在国内和主要出口市场均已注册商标，且商标持有人为中方。 

6、申请展位数在 4个以上，并确定所申请的展位一律连片特装布展。 

7、品牌展位仅限于所申请品牌的企业使用，并不得与其它企业联营参

展。 

 

二、如何申请品牌展位？ 

“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名单内的企业，如申请的展位类

别与其品牌涵盖的商品范围相符合，只需填写《广交会保证性品牌类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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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见附件二），经所属交易团、联合交易分团报商务部外贸司，同

时报外贸中心即可。 

推荐企业须填写《广交会保证性品牌类展位候选企业申请表》（见附件

三），并附上申请材料。各交易团或联合交易分团对推荐企业的申请进行初

审并盖章后，将推荐的企业名单（见附件四）报部外贸司，同时将推荐企

业名单连同评审资料寄外贸中心。 

外贸中心将汇总评审结果报商务部外贸司。部外贸司审核确定的品牌

展位安排方案，将由外贸中心通知有关交易团、联合交易分团，并抄送有

关商会。有关交易团、联合交易分团将通知有关企业。 

 

三、企业申请品牌展位需提交哪些资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3、上年度海关统计出口额证明或由当地税务机关出具的销售额证明。 

4、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或外观专利证书，高科技产品证明材料。 

5、通过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行业认证的证明材

料。  

6、境内外商标注册证。 

7、获得省级以上名牌产品、驰名商标、名牌出口商品、高新技术企业

称号或省级以上奖励的证书。 

上述材料除第 3 项需提交原件外，其余均与原件核对后提交复印件即

可。 

推荐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广交会保证性品牌类展位候选企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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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与上述申报材料一同汇总装订，交至所属交易团、联合交易分团。申

请表的数量与企业申请参展的展区数量一致，即“申请几个展区的品牌展

位，就交几份申请表”；其他材料每一个推荐企业只交一套即可。 

 

四、评分项目表 

项目 项目内容 评分标准 备注 

上年度出口额 
达到 500万美元得 15分，每超过 100万美元加
1分，累计不超过 45分 

1 
上年度销售额 

达到 1 亿元人民币得 15 分，每超过 2000 万人
民币加 1分，累计不超过 45分 

两项只可任选一

项，不可累加；计

分精确到个位 

实用新型或发明专利（10项外
观专利按 1项发明专利折算） 

每获得 1项专利得 1分，最多可得 5分 
2 
省级以上高科技产品 每项高科技产品得 5分，最多可得 10分 

两项可累加，最多

不超过 10分 

3 认证 每通过 1项认证得 10分，最多不超过 20分   

4 海外市场注册商标 
每在一个海外市场注册商标得 1 分，最多不超
过 10分   

5 省级以上奖励 
每获得一个省级奖励得 3 分，每获得一个国家
级奖励得 10分，最多不超过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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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第三部分 企业申报材料样本及注意事项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图 1)与《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图 2)： 

“名称”栏应与推荐企业的名称相一致；“经营范围”应与企业所申请

参展的展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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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图 3.2 

 

二、出口额证明（图 3.1）和销售额证明（图 3.2）： 

1、出口额证明须由地市以上的海关出具，销售额证明须由地市以上的

税务局或统计局出具。 

2、出口额证明中的出口主体或销售额证明中的纳税主体应与推荐企业

的名称相一致。不相一致的，企业应提交其他证明材料，如出口主体为推

荐企业的全资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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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图 4.2 

 

   三、专利（图 4.1）和高科技产品（图 4.2）证明： 

1、实用新型或发明专利证书中的专利权人应为推荐企业或推荐企业的

法定代表人；专利权人既非推荐企业，又非推荐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应由其

他材料补充说明；否则将被视为无关材料。 

2、专利内

容或高科技产

品应与企业申

请的展区相关，

否则，有关专利

或高科技成果

只在相关展区

的申请中计算

分数。同时应注

意：属省级以上

高科技产品在

“知识产权”项

目评分，属省级

以上高新科技

企业在“奖励

称号”项目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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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通行的管理体系认证（图 5.1-5.4）： 

1、推荐企业如通过下述任一种，可获该项目评分： 

 ISO9000 系列 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0 系列 环境管理体系 

 OHSAS18000 系列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SA8000 社会责任标准 

或有关行业的认证如： 

 Oeko-Tex Standard 100 生态纺织品认证 

 HACCP 食品生产企业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 

 ISO/TS16949 汽车行业质量体系 

2、注意： 

（1）推荐企业通过同一系列的数个认证，只计算一次，例如：分别通

过 ISO9000、ISO9001 认证的，按得 10 分计算。 

（2）某些针对某个产品的质量认证如 TüV，CE 等不计算分数。（注意：

TüV，SGS 等代理的 ISO 认证仍为有效认证） 

（3）认证在受理中或过期均不得分。 

（4）质量认证体系覆盖范围中列举产品应与申请展区相关。 

（5）证书持有者名称须与推荐企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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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图 5.2 

图 5.3 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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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五、国内注册商标（图 6.1）和海外市场注册商标（图 6.2-6.3）： 

1、国内注册商标书推荐企业参加申请的必备条件之一，但不作为评分

项目；海外市场注册商标既为必备条件之一，又作为评分项目计分。 

2、

国内注

册商标

和海外

市场注

册商标

持有者

名称须

与推荐

企业一

致；属商

标转让的，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3、注册商标覆盖的产品和服务应与所申请展区相关。 

4、在同一个海外市场注册数个不同商标的，计 1分；在不同的海外市

场注册一个或多个商标的，按所涉海外市场的数量计算分数。在欧盟获得

注册商标的（欧盟商标仅指根据 CTMR（欧共体商标条例）规定的条件获得

OHIM（欧共体内部市场协调局）注册的，在欧盟 25 国内有效的商标），按

满分 10 分计算；获得“马德里协定”国际注册的（简称“WIPO”或“OMPI”）

（图 6.4），以协定国数量计分；在“比荷卢”（Benelux）商标联盟注册（图

6.5）的，计 3分。 

5、商标注册受理中或过期均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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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图 6.3 图 6.2 

图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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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6、推荐企业提交海外市场注册商标证，除台湾、香港和澳门三地的外，

其他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商标证书应同时提供中文译本。 

六、省级或国家级奖励（图 7.1-7.4） 

奖励名称：限定为名牌产品、驰名商标、高新技术企业。 

颁发机构：限定为政府机构，国家级为：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工

商总局、科技部；省级为：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商务或外经贸厅、工商局、科技厅；由各行业组织、协会等颁发的奖励不

计算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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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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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件 

一、广交会保证性品牌类展位候选企业评审标准 

为确保参评企业的代表性，各交易团、联合交易分团要认真审核本团

所属企业提交的有关申请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按评分标准对各

项评审指标评分，得分在 30 分以上的，方可列为本团保证性品牌类展位候

选企业名单。参选企业须在本企业出口商品范围内申请相关展区保证性品

牌类展位，申请所涉及的展区最多不超过 4个。 

对列为广交会保证性品牌类展位候选企业名单的，请各交易团、联合

交易分团按要求填写本团申请汇总表，并请同时提交本材料的电子版。 

具体评审标准如下： 

一、资格条件 

申请广交会保证性品牌类展位的企业，须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一）在中国关境内依法注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上年度出口额或销售额 

1、出口额不低于 500 万美元 

2、销售额不低于 1亿元人民币 

3、以上两项至少有一项符合。 

（三）通过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四）近三年来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受过行政处罚，未因出口商

品质量问题被国外索赔，没有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或经查证属实的重大质量

投诉。 

（五）在国内和主要出口市场均已注册商标。商标持有人为中方。 

二、评审指标及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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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达到资格条件的企业，方可按下列评审指标进行评分： 

（一）上年度海关统计出口额或销售额（限选一种）。 

1、按海关统计出口额的：达到 500 万美元得 15 分，每超过 100 万美

元加 1分，但累计不超过 45 分。 

2、按销售额的：达到 1亿元人民币得 15 分，每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

加 1分，但累计不超过 45 分。 

（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每拥有一项实用新

型 或发明专利得 1分，最多不超过 5分，每拥有十项外观专利折一项发明

专利计分，省级以上高科技产品的得 5 分，各项得分可以累计，但最多不

超过 10 分。  

（三）通过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行业认证情况。

每通过一项认证得 10 分，但累计不超过 20 分。 

（四）海外市场商标注册情况。在一个国家（地区）注册的得 1 分，

每增加一个国家（地区）加 1分，但累计不超过 10 分。 

（五）获得省级以上名牌产品、驰名商标、名牌出口商品、高新技术

企业称号或省级以上奖励情况。每获得一个国家级称号或奖励得 10 分，每

获得一个省级称号或奖励得 3分，但累计不超过 15 分。 

以上五项共计 100 分。 

二、广交会品牌展位申请表（“名单”企业用）（略） 

三、广交会品牌展位候选企业申请表（候选企业用）（略） 

四、广交会品牌展位候选企业申请汇总表（交易团用）（略） 

 


